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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523/2021_2022__E5_8B_98_E

5_AF_9F_E3_80_81_E8_c54_523724.htm 根据《合同法》第274

条规定，勘察、设计合同的内容必须包括以下条款： 1、提

交有关基础资料和文件（包括概预算）的期限。这是对勘察

人、设计人提交勘察、设计成果时间上的要求。当事人之间

应当根据勘察、设计的内容和工作难度确定合理的提交工作

成果的期限。勘察人、设计人必须在此期限内完成并向发|百

考试题|包人提交工作成果。超过这一期限的，应当承担违约

责任。 2、勘察或者设计的质量要求。这是此类合同中最为

重要的合同条款，也是勘察人或者设计人所应承担的最重要

的义务。勘察人或者设计人应当对没有达到合同约定质量的

勘察或者设计方案承担违约责任。 3、勘察或者设计费用。

这是勘察或者设计合同中的发包人所应承担的最重要的义务

。勘察工作的收费标准是按照勘察的内容来决定的，其具体

标准和计算办法需按原国家建委颁发的《工程勘察收费标准

》中的规定执行。设计工程的收费标准，一般应根据不同行

业、不同建设规模和工程内容繁简程度制定不同的收费定额

，再根据这些定额收取费用。 4、双方相互协作条款。双方

相互协作条款一般包括双方当事人在施工前的准备工作、施

工人及时向发包人提出开工通知书、施工进度报告书、对发

包人的监督检查提供必要的协助等。双方当事人的协作是施

工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是工程顺利施工的重要保证. 100Test

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

www.100test.com 


